
华侨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

教务处、研究生处根据本科、研究生培养教学计划，适当考虑班

级人数、课程系数，核定各学院的总教学工作量。所有教学工作量折

合为标准学时计算。各学院可参照本指导性意见核算教师具体的教学

工作量，也可另行制订核算办法。 

一、本专科教学工作量 

（一）标准教学班人数限定 

1．不同课程类型标准教学班人数不同：  

    （1）学科基础课、专业课（含专业选修课）：每班 40 人；   

    （2）公共基础课：每班 40 人；  

    （3）外语专业课、体育专业技能课（经学校认定）：每班 30 人； 

    （4）建筑、艺术类（经学校认定）：每班 30 人；  

（5）基础实验课、上机课、制图课练习：每班 30 人； 

（6）专业实验课：每班 20 人；  

（7）音乐舞蹈专业技能课：每班 15 人（经学校认定的特殊技能课

可实行 1 对 1 教学）； 

   （8）体育专业训练课：每班 20 人。 

     （二）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 

1.课堂教学工作量M1 

        M1 =N×R1×R2  

     式中，N：计划学时（以教学计划为准），R1：课程类别系数，R2：

标准学生系数。  

      R1课程类别系数：  

      ⑴理工类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：R1=1.1   

      ⑵文科类（含音乐、体育专业）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、

音乐舞蹈技能课：R1=1.0  

      ⑶公共外语课：R1=0.9 

      ⑷体育课：R1=0.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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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⑸建筑学、艺术类等技能课、设计课以及实验课、音乐舞蹈特

殊技能课：   R1=0.75 

      ⑹计算机基础上机课、制图课练习部分：R1=0.6  

    ⑺音乐舞蹈专业钢琴伴奏课：R1=0.5 

      ⑻新开课程（为校首次开课课程）：R1增加 0.1  

⑼重复班计算：：指同一学期同一门课两个或两个以上班级的教

学，第二个班级起按 M1×0.8 计算 

R2标准学生系数： 

标准班学生人数每增加 1 人，R2增加 0.01，原则上上限为 80 人；

自然班、合班全班上课超过上限人数，最多以 120 人计算（校公共基

础课、校选修课除外，须事先报教务处批准）。 

因招生人数少等原因而形成的不足规定标准班学生人数的班级，

以标准班计。因招生人数多而分成若干个自然班，原则上每班人数不

得少于标准班学生人数。  

     2.实践性教学工作量M2  

      ⑴教学实习（包括认识实习、测量实习、电子实习、写生实习、

社会调查、 金工实习等）  

      M2 =10×周数（标准学时）（注：测量实习、电子实习、写生实

习，按每位教师指导 30 名学生计算；认识实习、社会调查，按每位

教师指导 45 名学生计算）  

      ⑵毕业实习（含生产实习）  

      M2 =18×周数（标准学时）（注：按每位教师指导 30 名学生计算）  

      ⑶课程设计  

      M2 =标准班数×计划周数×20（标准学时）（注：以 30 名学生为

一个标准班，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不超过 30 名）  

      ⑷指导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 

      ①指导文科类文科毕业论文：M2 =0.7×人数×计划周数（标准学

时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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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②指导理工类本科毕业设计：M2 =0.9×人数×计划周数（标准学

时）  

     3. 专任助教辅导的教学工作量M3  

      M3=0.4×M1 （注：英语听说课辅导工作按照本条执行）  

（三）其它规定 

1.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工作量 

校级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项目建设项目，每项补贴

40 标准学时。 

2.指导校级及以上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工作量 

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学校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工作量补贴标准，

按每项作品 10 标准学时计算，指导省级及以上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工

作量计算办法仍按照《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研讨会议纪要》（华大

教〔2005〕9 号）执行。 

3.学生体质健康达标测试工作量 

根据《关于贯彻实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

的意见》（华大综〔2006〕5 号）文执行。 

校体育运动队训练工作量另行制定。 

二、研究生教学工作量 

（一）标准教学班人数限定 

1、硕士生每标准班：30 人； 

2、博士生每标准班：理论课（含公共课）10 人，专业课 8 人。 

（二）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

1、课堂教学工作量 L 

L= N×A×B 

式中，N：计划学时（以教学计划为准），A：课程类别系数，B：

标准教学班系数。 

A 课程类别系数： 

硕士研究生： A=1.1； 

博士研究生： A=1.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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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标准教学班系数：B≤1.5 

课堂教学不满 3 人不开班；3 人以上但不足规定标准班学生人数

的班级，以标准班计。 

理论课（含公共课）：硕士生标准班学生人数每增加 10 人，系数

B 增加 0.1，不足 10 人按 10 人计算；博士生标准班学生人数每增加

5 人，系数 B 增加 0.1，不足 5 人按 5 人计算。 

专业课：硕士生标准班学生人数每增加 5 人，系数 B 增加 0.1，

不足 5 人按 5 人计算；博士生标准班学生人数每增加 3 人，系数 B

增加 0.1,不足 3 人按 3 人计算。  

2、指导研究生工作量（包括准备、批改论文和参加答辩等） 

导师指导每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量按学年列表如下： 

学年 1 2 3 总计 

硕士（理工科） 20 25 35 80 

硕士（文科） 20 20 25 65 

博士 30 50 60 140 

（三）相关说明 

1、教师承担同一年级同一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一般不超过 2 门。

如超出,超出部分的工作量按 50%计算。 

2、硕士生指导教师每届指导硕士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 人，累

计不超过 9 人，如超出,超出部分的工作量按 80%计算（不包括境外

学生）；博士生指导教师三年指导博士生人数累计不超过 6 人，原则

上每年不超过 2 人，年指导博士研究生工作量最多按 6 人计算（不包

括境外学生）。 

3、提倡和鼓励导师组成团队指导，对于超过上述指导人数限制

的指导教师必须组成团队指导，博士生指导团队小组成员应具有教授

职称；硕士生指导团队小组成员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

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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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团队指导研究生工作量总量不变，由第一导师按实际承担工

作量决定各小组成员的工作量分配，团队组成成员名单在导师与学生

双向选择完毕后，由各学院统一报研究生处培养科备案。 

5、本办法适用于 2009 级及以后研究生培养工作。 

四、交叉开课教学工作量由有关职能部门办理调拨手续，直接核

拨至授课教师所在的教学单位。 

五、本、专科学生重修课和校公共选修课教学工作酬金，由学校

另行发放。 

六、教学工作量计算仅限于与校内全日制研究生、本科、高职班

有关的教学工作量（不含本、专科学生重修工作量和校公选课工作

量）。函授、夜大学、自学助考、进修培训、研究生课程进修班、专

业硕士班、高校在职教师研究生班、校外班和境外办班的教学工作量

不作计算，由各学院自行发放课酬金。 

七、凡没有按照培养方案和课程表安排进行的教学活动，也无办

理正常调整审批手续者，其工作量不予计算；构成教学事故的，按有

关规定处理。  

八、本办法由教务处、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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